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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东安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2025年 4 月 15 日


一、部门（单位）基本情况
（一）部门（单位）职能职责、机构编制、人员构成等。
东安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成立于2003年，其主要职能是：
1、负责制定全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中长期发展规划、专项规划、并组织实施。 
2、负责组织县城市政公用事业管理工作。负责组织实施国家制定的城市市容环卫、园林绿化、户外广告、城市照明、城市道路、桥涵、燃气热力、给排水、污水处理、垃圾处理等市政公用设施的标准定额和行业规范。 
3、负责制定县城环境卫生、给排水、污水处理、垃圾处理、园林绿化工作和市政公用设施维护的年度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负责县城挖掘和占用城市道路、占用城市公共场所等的行政审批工作。 
4、负责参与县城区户外广告专项规划编制。负责审批县城区大型户外广告设置。负责城区户外广告、车身广告、标语牌、霓虹灯、画廊、橱窗等场地的规划制定，组织实施拍卖、招租等具体管理行为。 
5、负责县城区废弃物（生活垃圾、建筑垃圾、渣土、餐厨垃圾、污水)的处置管理工作。 
6、负责全县燃气经营许可工作。负责全县燃气热力管理工作（包括燃气安全管理、资质管理、器具经营管理和安装使用维修监督管理工作)，规范燃气热力市场。 
7、负责会同有关部门共同编制城区绿化规划，经批准后组织实施；参加工程建设项目附属绿化工程设计方案的审查。 
8、负责城区园林绿化管理（包括城市园林绿化、各类绿地、城市雕塑、公园、苗圃的保护和管理)等工作；负责城区改变绿化规划、绿化用地性质的审批以及临时占用城市绿地的审批工作；负责城区古树名木的保护工作和古树名木迁移审批。 
9、负责智慧城管建设和管理工作。 
10、负责制定县城区市容环境卫生管理工作的相关规章制度。 
11、负责城区给排水和计划用水、节约用水管理工作；负责城市排水许可证审定核发；负责城区公共供水的水质监测，管理城区污水处理工作和污水管道维修工作。 
12、负责局机关和所属单位的干部人事、劳动工资、机构编制、退（离）休人员管理服务工作；负责局机关和所属单位的党群工作、纪检监察工作、精神文明建设和职工队伍建设。 
13、负责受理群众对城市管理工作的投诉或建议，并负责处理和解决。 
14、行使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政处罚权；行使城市公用事业管理方面（给排水、市政设施、园林绿化、照明设施、燃气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属城市公共管理领域的行政处罚权；行使城市建筑垃圾（渣土）和生活垃圾处置管理的行政处罚权。 
15、行使城乡规划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对规划区内国有土地上未依法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的建（构）筑物的行政处罚权；行使环境保护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辖区内城市社会生活噪声污染、建筑施工扬尘污染、餐饮服务业油烟污染、露天烧烤、焚烧秸秆落叶等烟尘污染、城市燃放烟花爆竹污染的行政处罚权。 
16、行使工商行政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县城区户外公共场所无照经营、违规设置户外广告的行政处罚权；行使县城区内户外公共场所食品销售和餐饮摊点无证经营，以及违法回收贩卖药品等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方面的行政处罚权。 
17、行使城区内向城市河道和其他水域倾倒废弃物和垃圾以及违规取土、城市河道违法建筑物拆除等水务管理方面的行政处罚权。 
18、行使公安交通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城区内侵占城市广场、人行道及管理范围内公共区域违法停放非机动车辆等的行政处罚权。 
19、负责宣传和贯彻落实城市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和规章，组织开展城市管理行政执法调查研究，总结推广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工作经验。 
20、负责城市管理的综合协调、检查监督、考核评比工作。 
21、承办县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东安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内设机构包括：内设股室4个，分别为：办公室(财务股、政工股）、政策法规股（行政审批办公室）、市政公用管理股（废弃物处置和给排水股、智慧城管中心）、燃气照明股（安全生产股）。包括4个独立核算事业单位（分别是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城市环境卫生和园林绿化服务中心、路灯管理所和自来水公司）和1个非独立核算事业单位（城市管理事务中心）。2024年本单位共有行政编制4人，事业编制15人，实有在职人员24人，退休人员5人。其中：在职人数比上年增加2人，主要是人才引进1人，从芦洪市镇城管分局调入1人；减少1人，原因是1人退休。
（二）部门（单位）整体收入情况
[bookmark: INCOME_PAY_BJBD_AMT][bookmark: IS_ZERO_05][bookmark: START_IS_ZERO_05][bookmark: INCOME_PAY_BJBD_AMT_BL][bookmark: END_IS_ZERO_05]2024年全年预算收入23217万元，与上年相比增加3339万元，增长16.8%。其中：基本支出为557万元，比上年减少921万元，减少62.31%，变化的主要原因：贯彻执行中央、省、市、县厉行节约精神，压减各项支出；项目支出为22660万元，比上年增加4260万元，增长23.15%，变化原因是：城市排水防涝项目增加1559万元，农村生活垃圾处理PPP项目增加3264万元,湘江流域存量垃圾综合治理及固废处理项目增加337万元，污水处理项目减少900万元。
（三）部门（单位）整体支出使用情况
2024年总支出为23217万元，比上年增加3339万元，增长16.8%。其中：基本支出为557万元，比上年减少921万元，减少62.31%，变化的主要原因：贯彻执行中央、省、市、县厉行节约精神，压减各项支出；项目支出为22660万元，比上年增加4260万元，增长23.15%，变化原因是：城市排水防涝项目增加1559万元，农村生活垃圾处理PPP项目增加3264万元,湘江流域存量垃圾综合治理及固废处理项目增加337万元，污水处理项目减少900万元。人员经费为298.18万元，比上年增加5.94万元，增长2.03%，变化的主要原因：调入1人，人才引进1人；公用经费为258.82万元，比上年减少926.94万元，减少78.17%，变化的主要原因：贯彻执行中央、省、市、县厉行节约精神，压减各项支出。
2024年本部门“三公”经费预算数为4.6万元，其中，公务接待费4.6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0万元（其中，公务用车购置费0万元，公务用车运行费0万元），因公出国（境）费0万元。2024年“三公”经费预算较2023年减少0.1万元。
2024年实际发生公务接待费3.91万元，比预算数减少0.69万元，主要是严格贯彻落实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精神，加强公务接待管理，严格控制相关费用，支出相应减少。 
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一）基本支出情况
[bookmark: CZBK_JBZC_AMT]2024年度本部门基本支出557万元，其中：
[bookmark: CZBK_RYJF_AMT][bookmark: CZBK_RYJF_AMT_BL]人员经费298.18万元，占基本支出的53.53%，主要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奖金、伙食补助费、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职业年金缴费、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其他社会保障缴费、住房公积金、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bookmark: CZBK_GYJF_AMT][bookmark: CZBK_GYJF_AMT_BL]公用经费258.82万元，占基本支出的46.47%，主要包括：办公费、印刷费、咨询费、水费、电费、邮电费、差旅费、维修（护）费、会议费、培训费、公务接待费、劳务费、委托业务费、工会经费、福利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二）项目支出情况
2024年本部门项目支出5160万元，主要是部门为完成特定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而发生的支出，包括有关事业发展专项、专项业务费、基本建设支出等，其中：城市排水防涝项目1559万元，农村生活垃圾处理PPP项目3264万元,湘江流域存量垃圾综合治理及固废处理项目337万元。
三、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我单位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17500万元，主要是农村生活垃圾处理PPP项目。
4、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
我单位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
5、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我单位无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六、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根据预算绩效管理要求，我部门组织对2024年度一般公共预算项目支出全面开展绩效自评，共涉及3个项目，项目资金5160万元。组织对2024年度政府性基金预算项目支出开展绩效自评，共涉及1个项目，项目资金17500万元。
组织对1个单位开展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涉及一般公共预算支出5717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17500万元。从评价情况来看，绩效评价结果为优，达到了预期绩效目标。
我们严格预算管理，切实按照县委出台的五项管理制度要求，坚持执行财经和财务制度，修改完善了《机关财务管理规定》《财产管理规定》《公务接待管理规定》《内部审计制度》《差旅费、会议费、培训费管理规定》《公务车辆管理办法》《会计核算制度》《厉行节约规定》等工作制度，进一步明确了财政预算资金审批手续和拨付程序、机关行政经费审批手续和报销程序，加强了财务管理，规范了收支行为，保证了财务管理工作规范有序进行。
七、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1.从数量指标分析：执法工作经费完成值低于指标值，原因是财政资金紧张，支付力度不够，在以年的工作中将加强与财政沟通，提高资金支付力度。
2.从满意度指标分析，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为93%，低于指标值，服务满意度有待提高。
3.从时效指标分析：工作完成率低于指标值，原因是天气问题，无法进行施工，导致工期延误。
8、 下一步改进措施
1. 进一步提高预算的合理性、严谨性、精准性，人员经费预算足额编制，最大限度地利用好公用经费，及时跟进单位专项资金保障力度，加快预算进度。
2. [bookmark: _GoBack]及时规划，提早预判，保证施工进度按时有序完成，提高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
9、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我局按要求对预算编制中的绩效目标编制和年终的绩效考评结果进行了公开。
十、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无

附：2024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4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表

	预算部门名称
	东安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年度预算申请
(万元)
	
	年初预算数 (万元)
	全年预算数（万元）
	全年执行数（万元）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361
	23217
	23217
	10
	100%
	10

	
	按收入性质分：
	按支出性质分：

	
	一般公共预算：
	5717
	其中:
基本支出：
	557

	
	政府性基金拨款：
	17500
	
	

	
	纳入专户管理的非税收入拨款：
	0
	项目支出：
	22660

	
	其他资金
	0.00
	
	

	年度总体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1.真抓实干，强力推进城乡基础设施建设2.网格管理，深入推进城市管理精细化建设3.人民至上，积极筹谋民生实事项目建设4.全力以赴，争创国家园林城市建设5.便民服务，持续强化城区市政公共服务建设6.党建领航，切实抓好新时代城管执法队伍建设。
	按照完成县委、县政府交办的各项工作任务，加强对城市管理相关各项工作的监督和管理。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绩效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执法工作经费
	50.6
	37.12
	5
	4
	财政加大支付力度

	
	
	
	供水管网改造
	1500
	5100
	5
	5
	

	
	
	
	市政燃气管道建设
	10
	32
	5
	5
	

	
	
	质量指标
	财政供养人员控制率
	100
	100
	6
	6
	

	
	
	
	“三公经费”控制率
	100
	100
	6
	6
	

	
	
	
	政府采购执行率
	100
	100
	6
	6
	

	
	
	
	固定资产利用率
	100
	100
	5
	5
	

	
	
	时效指标
	工资发放时效
	发放及时
	按时发放
	5
	5
	

	
	
	
	工作完成率
	100
	99
	5
	4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提升城市管理水平
	提升城市管理水平
	提高
	5
	5
	

	
	
	
	创造良好市容环境
	良好市容环境
	良好
	5
	5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群众满意度
	95
	93
	10
	8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部门预算支出金额
	23217
	23217
	10
	10
	

	
	
	社会成本指标
	生活垃圾处理费
	1800
	2260
	6
	6
	

	
	
	生态环境成本指标
	农村生活垃圾处理情况
	及时
	及时
	6
	6
	

	总             分
	100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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